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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县残联部门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井陉县残联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部门职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河北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残联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方式，统筹使用中央、省、市、县财政资金，整合服务资源，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方式方法，大力推进残疾人康复、就业培训、托养、家庭无障碍改造等工作，不断提升残疾人服务水平，精准满足残疾人个性化需求。
(一)为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残联等6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康复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1年版)》等文件要求，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减轻残疾人功能障碍，促进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提升，重点保障有康复医疗、康复训练等需求的残疾儿童和成年持证残疾人。
（二）为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充分发挥辅助器具适配人员、残疾人家庭签约医生作用，认真细致筛查、评估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按照中国残联印发《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指导目录（2020年版）》和《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1年版）》，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重点保障困难残疾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和残疾学生。
（三）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加强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按照《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1年版）》和中国残联《“十四五”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实施方案》，根据残疾人自身特点需求和当地优势产业、就业形式等，依托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类培训机构、农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基地，为有需求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提供职业技能或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确保至少掌握1门技能或技术，促进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增收。
（四）为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落实中国残联、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发展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意见》、《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1年版）》和《河北省“十四五”阳光家园计划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好“阳光家园计划”，为有需求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接受寄宿制托养服务、日间照料服务和居家托养服务提供补贴。
(五)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按照《河北省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1年版）》，坚持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原则，为改造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生活环境，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

	2、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井陉县残疾人联合会
	行 政
	正科
	全额财政拨款

	井陉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事业
	股级
	自收自支


2025年井陉县残疾人联合会公务员编制6人，工勤编1人。井陉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编制10人。
3、资产情况：井陉县残联2025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867万元。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1、预算情况：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县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残联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一）收入说明：2025年预算收入609.85万元。
（二）支出说明：2025年部门支出预算为609.85万元，包括人员经费225.19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14.64万元；项目支出370.02万元。
2、决算情况：
（一）、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决算：2025年部门收入559.98万元。
（二）、支出情况：2025年部门支出559.98万元。基本支出242.79万元，项目支出317.19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1、“精准助残服务工程”
一是为41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
为51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占总任务数124%。
[bookmark: OLE_LINK6]二是为395名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
[bookmark: OLE_LINK7]为397名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占总任务数100%。
三是为465名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
[bookmark: OLE_LINK8]为547名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占总任务数118%。
四是为30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培训服务，新增残疾人就业54人。
[bookmark: OLE_LINK9]为40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占总任务数133%。新增残疾人就业54人，占总任务数100%。
五是为106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为146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占总任务数138%。。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六是为100户残疾人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为205户残疾人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占总任务数205%。
七是帮助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上大学。
帮助8名残疾人家庭子女上大学。
八是为76名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
为80名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占总任务数105%。
2、业务工作
（1）残疾人组织联络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一是2025年办理残疾人证529人，其中为52名重度残疾人入户办理残疾人证。二是按时完成对17个乡镇理事长和村信息采集员的培训工作。顺利完成全县8513名持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入户调查及手机APP录入工作。入户率100%，手机APP录入率达到100%。
（2）残疾人“两补”审核工作
县残联审核符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2992人；符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条件的1661人。 
（3）残疾人信访维权工作
[bookmark: OLE_LINK3] 一是完成残疾人机动车燃油补贴20人，残疾人驾驶员补贴17人。二是完成“爱心卡”新办补检720张。三是县残联认真做好残疾人信访工作。开展12385热线、12345热线、市长热线等残疾人来电办理工作，受理残疾人来电15件；共接待残疾人来信来访来电30余人次。在各类来信来访中做到了处结率100%，回告率100%。
（4）残疾人宣传文体工作
[bookmark: OLE_LINK2]5月16日，县残联在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了第三十五次“全国助残日爱心捐赠”活动。县委领导及爱心企业代表参加了活动，捐赠善款6万元。通过聋人节、盲人节、“全国助残日”等残疾人重大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发放宣传资料5000份。
3、亮点工作
高质量超额完成“精准助残服务工程”。县残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负总责，定期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及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断提升了残疾人的生活幸福指数。获得2025年“河北省扶残助残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1、评价方法：一是对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的主要考评内容及工作完成情况，将可以公开的资料整理成佐证材料。对照当年工作计划和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内容，进行自评、复合，形成总体得分。二是组织纳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范围的项目，对专项项目实施了绩效自评。
2、实施过程：成立项目自评小组，项目执行科室为项目自评的组织科室，负责项目工作的组织、实施、自评。通过填写“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进行专项项目自评。
3、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根据《会计法》、《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认真落实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使用评价、绩效考核，对专项资金项目量化指标和任务，确定项目实施目标，确保专项资金使用达到实效。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采取整合业务科室汇报相关科室进行效果评价的办法。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是认真做好康复服务工作。严格按照服务标准为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深入开展残疾人康复体育进家庭调查摸底工作。
二是多渠道开展残疾人培训就业工作。县残联依托培训机构开办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为残疾人创业就业提供有力保障。并开展为企业“送政策、送服务”工作，积极与企业进行沟通交流，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开展。
三是精准实施残疾人托养服务。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摸清托养残疾人员的服务需求，制定针对性的托养服务。协调托养服务承接机构要做好规范化服务，严格按照服务协议开展工作，确保服务达标。
四是扎实推进残疾人无障碍改造工作。召开乡镇残联理事长工作会议，对任务目标进行分解任务部署。并要求各乡镇残联以动态更新信息数据为基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调查摸底，了解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的实际需求，征求残疾人对实施无障碍改造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协调评估及时入户评估、制定改造方案。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2025年，县残联继续投入使用残疾人托养中心，招引志梦残疾人托养中心入驻运营，配备服务设备和器材，极大的提高井陉县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培训的发展速度，为井陉县残疾人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基础。
绩效指标：一、数量指标：资助接受托养服务人次29人次，自评得分10分。二、质量指标：服务人员出勤率，自评得分10分。三、时效指标：保障托养服务完成时限在2025年12月底前完成，自评得分10分。四、成本指标：残疾人托养资金年均补助按预算合理安排支出，自评得分10分。五、预算执行情况100%，自评得分10分。六、社会效益指标：通过残疾人托养服务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较上年有所提高。自评得分40分。群众满意指标：群众满意度98%，自评得分10分。总得分100分。
2、按照省市关于下达残疾人教就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及《石家庄市2023年残疾人教就工作要点》，全部完成残疾人培训、托养、燃油等工作任务。
绩效指标：一、数量指标：残疾人技术培训的人数40人，残疾人托养服务人次146名，燃油补贴人数20人，自评得分10分。二、质量指标：托养服务覆盖率、接受残疾人技术培训的合格率、机动车燃油补贴资金发放率均为100%，自评得分10分。三、时效指标：工作按时完成率100%，自评得分10分。四、成本指标：按预算合理安排支出，自评得分10分。五、预算执行情况100%，自评得分10分。六、社会效益指标：通过为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燃油补贴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改善残疾人健康状况，减轻残疾人负担，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较上年有所提高。自评得分40分。七、群众满意指标：残疾人对各项工作的满意度100%，自评得分10分。总得分100分。
3、按照省市关于下达残疾人康复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及《石家庄市2023年残疾人康复工作要点》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率及对0-6岁残疾儿童辅助器具、肢体（脑瘫儿）、言语、精神及智力儿童康复训练全部完成。
绩效指标：一、数量指标：接受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人数51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人数397人，基本辅具适配服务人数547人，自评得分10分。二、质量指标：辅具合格率100%，儿童康复显效率100%，接受基本康复的残疾人覆盖率100%，自评得分10分。三、时效指标，各项工作按时完成率100%，自评得分10分。四、成本指标：按预算合理安排支出，自评得分10分。五、预算执行情况100%，自评得分10分。六、社会效益指标：改善残疾人健康状况，减轻残疾人负担，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较上年有所提高。自评得分39分，七、群众满意指标：残疾人对各项工作满意度100%，自评得分10分。总得分99分。
4、按照工作需要，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实施贫困残疾人无障碍改造，通过项目实施，帮助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人性化和个性化”无障碍改造，消除居家生活障碍，改善居家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他们实现“同步小康”创造环境基础，已经全部完成。
绩效指标：一、数量指标：评估户数为249户，接受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户数为205户，因上级下达任务数减少，自评得分10分。二、质量指标：评估通过率100%，提供的家庭无障碍改造服务覆盖率100%，自评得分10分。三、时效指标：各项任务完成及时率，自评得分10分。四、成本指标：户均补助标准3700元/户，按预算合理安排支出，自评得分10分。五、预算执行情况100%，自评得分10分。六、社会效益指标：通过无障碍改造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较上年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自评得分40分。七、群众满意指标：残疾人对无障碍评估及改造工作的满意度100%，自评得分10分。总得分99分。
5、 重度残疾人城乡医疗保险补助工作。按照石残联【2023】46号文件关于落实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助政策的通知，发放补助资金，减轻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享受医疗保障。
绩效指标：一、数量指标：重度残疾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助人数118人，自评得分10分。二、质量指标：各项补助资金发放率100%，自评得分10分。三、时效指标：完成各项补助资金发放及时率，自评得分10分。四、成本指标：重度残疾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助资金标准360元/人，返贫人口、易返贫致贫人口及其他脱贫人口中的重度残疾人补助资金标准120元/人，因医保局调整缴费标准，成本增加，自评得分10分。五、预算执行情况100%，自评得分10分。六、社会效益指标：通过发放重度残疾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助资金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享受医疗保障，较上年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自评得分40分。七、群众满意指标：残疾人对重度残疾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助资金发放工作的满意度100%，自评得分10分。总得分95分。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分96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务制度不够完善，资产管理不够严谨，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2）部分项目资金支付进度较缓慢，加快支出进度。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机关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为全年预算绩效目标的实现奠定制度基础。
2、规范财务管理。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通过科学编制预算、优化支出结构、加快政府采购、加快项目建设、及时拨付资金，确保经费支出进度达到规定标准。
3、加强内部监督。加强内部监督制度建设，对绩效运行、重大支出事项、资产处置及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决策和执行进行监督，定期开展财务内部审计，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合规。
4、加强绩效监控。积极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实现。
5、做好绩效自评。按要求开展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和重点项目评价工作，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6、加强宣传培训。加强人员培训，加大宣传力度，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促进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升。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焦志勇：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正科
陈  璇：就业服务所主任
杜玉霞：康复主任
    张梦雨：会计
井陉县残疾人联合会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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